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益佰碧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广发证券作为天津益佰碧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涉及重大未决诉讼 否 

2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否 

3 大额借款和资产抵押未审议未披露 否 

4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天津益佰碧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佰

环保”或“公司”）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风险事项： 

1、涉及重大未决诉讼 

2021 年 1 月，原告天津众智实业有限公司（原名“天津众智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智机械”或“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将益佰环保控股子

公司天津碧源盛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源盛达”或“被告”）起诉

至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事实及理由为：双方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签订《借

款协议》，被告向原告借款 2,600,000 元，约定所借款项用于碧源盛达的经营活动，

被告以“负压蒸发废酸处理设备”一套作为抵押，并在全国市场监管动产抵押登

记业务系统进行登记备案，借款期限为一年，自 2019 年 12 月 24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止，约定借款年利息为 20%，由被告按月支付利息，现被告未全面

按照约定支付利息，被告欠付原告借款月份为 2020 年 2 月、11 月、12 月的利息



共计 115,267 元。现被告既不支付借款利息，到期也未偿还本金，遂向法院提出

以下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2,600,000 元； 

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 2020 年 2 月、11 月、12 月借款期

限内利息共计 115,267 元； 

3、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自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以本金

2,600,000 元为基数，按照签订合同时同业拆借利率的四倍 16.6%向原告

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 

4、依法判决被告以其名下抵押物对上述借款本息等所有款项的清偿承担抵

押担保责任，原告有权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5、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2021年 1 月 13日，被告收到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的传票，要求被告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到法院参加开庭审理。截至本风险提示性公告出具之日，案件已开

庭审理一次，但尚未审结。 

2、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基于上述案由，2020 年 12 月 25 日，众智机械向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申

请了诉前财产保全，请求查封碧源盛达银行存款 2,707,900 元或其他等值财产，

并以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出具的保全损害责任保函提供担保。

2020 年 12 月 27 日，法院经审查后作出裁定如下：查封被申请人天津碧源盛达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2,707,900 元或其他等值财产。案件申请费 5000 元，

由申请人天津众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先行垫付。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截至本风险提示性公告出具之日，众智机械已申请冻结了碧源盛达以下银行

账户：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137****400）、天津银行天马支行

（206****606）、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122****902）、威海市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817****825）。 

3、大额借款和资产抵押未审议未披露 

根据益佰环保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单笔交易成交金额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范围内

对交易有审核的权限。碧源盛达与众智机械签署《借款协议》的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3 日，益佰环保 2018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金额为 16,476,379.98

元，控股子公司对外借款金额占挂牌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5.78%，且抵押设备为公司重要生产设备。上述大额借款和设备抵押等事项，未

履行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审议程序，也未在临时报告和定期报告中进行披

露，公司存在财务内部控制不健全以及管理层未按照公司治理要求履行职责的情

形。  

4、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上述益佰环保子公司涉及重大未决诉讼、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大额借

款和资产抵押未审议未披露等事项，益佰环保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也未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券商知悉上述事项后，及时联系益佰环保相关责任人，督

促其尽快补发相关公告。截至本风险提示性公告出具之日，益佰环保仍未披露相

关公告，益佰环保上述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已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益佰环保对重要子公司涉及的风险事项，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未规范履行

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反映了公司规范治理意识淡薄、对信息披露规则理解

不足等问题，如不及时改正将对公司规范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因上述

未决诉讼金额巨大，如果后续败诉、抵押物被处置，将对益佰环保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广发证券作为益佰环保的主办券商，已积极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在知悉上述

事项后，第一时间联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以及碧源盛达法定代表人等相关

责任人，并提醒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开展现场核查工作。广发证券

将持续关注公司上述风险事项的后续进展，以及公司未来的治理和经营情况，督

促企业及时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裁判文书网：《天津众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天津碧源盛达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其他民事裁定书》； 

（二）《民事起诉状》； 

（三）《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传票》； 

（四）《借款协议》。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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